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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近些年来，各地区认真贯彻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

自治法实施办法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民族地区的医疗卫

生条件得到改善，民族地区卫生工作逐步加强。但是，由于

民族地区医疗卫生基础差、底子薄，民族地区卫生工作仍然

存在许多困难。为了更好地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

自治法》，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做好

民族地区卫生工作，采取有力措施对民族地区给予重点、优

先支持，力争在“十一五”期间使民族地区卫生工作有一个

较大改观，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现提

出以下要求： 一、各地卫生行政部门要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充分认识民族地区卫生工

作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切实推进民族地区卫生事业的发展，

在研究制定有关卫生改革与发展政策时对民族地区卫生工作

给予倾斜和照顾。 二、要高度重视民族地区疾病预防控制工

作。少数民族地区多数处于高山、边远等地区，传染病、地

方病等发病率高，各地卫生行政部门要在技术上、项目上、

资金上给予倾斜。特别是在艾滋病、结核病、血吸虫病、大

骨节病、包虫病和鼠疫等防治工作方面要重点给予支持。要

优先保证民族地区计划免疫工作经费的投入，努力提高接种



质量和接种率，防止疫苗可预防疾病的暴发流行。 三、加大

对民族地区资金和项目倾斜力度，加快改善民族地区的卫生

条件。近年来，中央政府设立了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医

疗救治体系建设、公共卫生、卫生监督执法、降低孕产妇死

亡率消除新生儿破伤风、重点疾病控制、城市卫生支农、万

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城市医疗机构对口支援农村卫生

机构等专项资金，大幅度增加了卫生投入。中央专项资金对

民族地区给予重点优先倾斜，各省区市在安排具体项目和分

配资金时要将上述专项资金向其所辖民族地区倾斜，优先投

向民族地区。各省区市设立的专项资金也要对所辖民族地区

给予优先重点扶持。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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